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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上午，吉林省高级人民
法院依法对刘立军等23人涉黑案作出
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敲诈
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扰乱社会秩
序罪，寻衅滋事罪，行贿罪，伪造、买卖
国家机关公文、证件罪，伪造、买卖武装
部队证件罪等罪名，数罪并罚，判处被
告人刘立军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
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以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敲诈勒索
罪，强迫交易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
行贿罪，寻衅滋事罪等罪名，数罪并罚，
判处被告人张洪涛有期徒刑二十三年，
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
财产。组织内的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
二年六个月至十六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或罚金，涉及黑
社会性质组织的财产，依法予以追缴或
没收。宣判后，刘立军等9名被告人提
出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上世纪80

年代初，被告人刘立军伙同社会闲散人
员在吉林省榆树市（原榆树县）实施流
氓等违法犯罪活动，1984年9月14日，
刘立军因犯流氓罪被判刑。刑满释放
后，刘立军仍积极参与违法活动，与黑
社会性质组织头目徐大伟等人持械殴
斗，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刘立军以
家族关系及利益为纽带，通过开工资、
承揽工程、共同放贷、为组织成员家属
安排工作等方式笼络被告人张洪涛、李
廷俊、田雨光、刘钊等人，张洪涛以朋
友、同学关系为纽带，通过共同放贷、组
织聚会等方式笼络被告人未吉春、刘春
桥、王静华、孙洋、赵磊（另案处理）等
人，以刘立军控制的吉林省天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张洪涛控制的榆树市天
博居小区一处底商二楼为据点，逐步形
成了以刘立军为组织、领导者，张洪涛
为领导者，谷林荣、李廷俊、田雨光、刘
钊、刘春桥、未吉春为积极参加者，王静
华、孙洋、赵磊为一般参加者的黑社会
性质组织。

该组织多年来向榆树市多名房地

产开发商及其他经营者高息放贷，设置
高额抵押物，在催收欠款时以暴力、软
暴力相结合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强
迫交易、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
等违法犯罪活动，威胁、恐吓、滋扰被害
人，肆意确定抵押物价格及还款期限，
勒索财物，强占抵押物及被害人的其他
财产，欺压、残害百姓，非法强占经营者
的巨额资产，攫取了巨额经济利益。通
过寻衅滋事、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行
为，造成多名被害人心中极度恐惧，慑
于该组织的势力和手段，不敢向公安机
关报案。此外，该组织在实施违法犯罪
活动过程中，拉拢腐蚀多名国家工作人
员，为组织的违法犯罪活动提供方便条
件和非法保护。该组织的违法犯罪行
为严重破坏了榆树市房地产行业、金融
行业的秩序，造成了恶劣社会影响。

二审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
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依法作出上述
裁定。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吕闯报道

12月28日，记者从长春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交
警支队车管所及分所、各大
队和各服务站网点可以正
常办理车驾管业务和违法
处理业务。交警部门提醒，

为避免等候时间较长、排队
人员较多，请广大驾驶员合
理安排时间、错峰办理。驾
驶员也可以使用交管12123
快捷办理相关业务。/城市
晚报全媒体记者王跃报道

12月28日，吉林市龙
潭区消防救援大队积极深
入辖区冰雪旅游场所以及
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
消防安全检查及宣传活
动。检查中，龙潭消防救援
大队监督员对雾凇岛景区
汗蒸浴馆开展了消防安全
检查及消防知识宣传培训，
实地检查了安全出口、疏散
通道、应急照明、排烟系统
等情况和消防设施器材配
置情况，仔细检查室内消火
栓、灭火器等是否能正常使
用、微型消防站装备是否齐

全及是否损坏，现场抽查员
工消防安全四个能力知识
掌握情况。通过此次检查
宣传活动，监督人员把更多
有用的消防安全知识送进
了各单位，尤其元旦佳节将
至，冬季冰雪天气下极大地
提高了节日旅游期间各工
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净
化辖区消防安全环境，为辖
区内消防安全的持续稳定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营造良
好的消防宣传氛围，保证广
大人民群众度过一个欢乐
平安和谐的假日。 /杨航

吉林市龙潭消防救援大队
开展消防检查与宣传活动

长春市车驾管业务
已可正常办理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刘立军等人涉黑案二审依法公开宣判

维持原判 最高被判25年有期徒刑


